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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(第184号) 《航空安全员合格审定规则》（CCAR-69）已

经2007 年3月13 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

布，自2007年6 月1 日起施行。局长 杨元元二○○七年四月一

日航空安全员合格审定规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民用航

空安全，规范民用航空安全员的合格审定工作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》和《国务院对

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

第412 号），制定本规则。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登记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运营的航空器上航空安全员

的资格审查及其执照的颁发、管理与监督。 航空安全员执照

（以下简称执照）的申请和权利行使应当遵守本规则的规定

。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（以下简称民航总局）统一负责

航空安全员资格审查及其执照的颁发与管理工作。 民用航空

地区管理局（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）根据民航总局的规

定，具体负责其管辖范围内执照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第四条 本

规则使用的部分术语定义如下： （一）航空安全员，是指在

民用航空器中执行空中安全保卫任务的空勤人员； （二）航

空安全员合格审定，是对执照申请人和持有人的资格进行审

核，确保其具备应有的水平，胜任航空安全员工作； （三）

局方，是指民航总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； （四）教员，是指

民航总局授权的具有航空安全员教员资格的人员。教员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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